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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大學學則第二十六條訂定。 

第二條  轉系審查標準由各系自行訂定，並由教務處彙整公布。學士班學生符合轉系

之審查標準者，得自第二學年開始前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前止（不

包括延長修業年限），提出轉系申請。 

轉所審查辦法由各所(學位學程)自行訂定公布，送教務處備查。研究所學生得

自修業滿一學期起至第四學期開始前止（休學學期不計入），提出轉所申請，

其申請及轉入之年級規定，由各所自訂，惟以平轉或降轉為限。 

第三條  學士班及研究所學生申請轉系(所)均以一次為原則，並須完成轉入系(所)規定

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學士班學生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

修業年限併計。 

第四條  學士班及研究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所)： 

一、休學期間。 

二、因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者。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應依行事曆規定申請轉系截止日前，填具申請書，經轉

出、轉入學系同意，送教務長核定。 

研究所學生因特殊情形得依各所(學位學程)規定申請轉所，經轉出、轉入研究

所(學位學程)審核同意，各所(學位學程)應於下列期限前送教務處教學組彙整

送教務長核定：第一學期為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六月

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學期中不得申請轉系(所)。 

經核准轉系(所)之學生以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原系(所)為原則。 

第六條  學生轉系，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系原核定新生名額連同教育部



分發新生名額加二成為上限。 

第七條  轉系(所)學生於轉入系(所)後，得依抵免學分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第八條  原系(所)學生申請轉組者，應比照轉系(所)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校學生不得申請轉入不同學制系(所)。 

第十條  外國學生、僑生及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身心功能

障礙學生申請轉系(所)者，依本辦法辦理。但如因分發不合志趣或其他特殊原

因致無法在原系(所)繼續就讀者，經校內輔導單位查實，雙方系(所)審核同

意，得從寬核准，其名額得以另計。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